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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单位概况

一、单位主要职责及内设机构

4.预防和制止公路上发生的违法犯罪活动，打击车匪

（一）主要职责

1.负责全市境内国、省、县、乡道路的公路巡逻工作；

2.执行等级以内的警卫开道任务；

3.维护公路治安秩序；

路

霸；

5.堵截逃犯及其它犯罪嫌疑人接受公民报警，并按案件

管辖权移交处理；

6.救助遭受意外受伤，突然患病或者遇险的人员；

7.组织、参与、指导全市交通肇事逃逸案件的侦破工作；

8.打击涉车敲诈、勒索以及相关盗抢、走私机动车等违

法犯罪活动；

9.侦查伪造、制售机动车辆牌证、驾驶证违法犯罪活动，

查处机动车辆"套牌"、遮挡、污损号牌等交通违法行为；

10.督促清缴报废机动车辆号牌；

11.公安部规定市、县公安交通管理单位应当履行的其它

职责；市局交办的其它公路巡逻工作。



（二）内设机构

根据上述职能，本单位 2022 年内设办公室、巡查中队、

二、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本单位作为宝鸡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二级预算单位，编制

2022 年度部门决算

侦查中队、特勤中队，共4个部门。

。

三、单位人员情况

截至 2022 年底，本单位人员编制 15 人，其中行政编制

15 人，事业编制 0 人；实有人员 15 人，其中行政 15 人，事业

0 人。单位管理的离退休人员 0 人。

第二部分 2022 年度单位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22 年度收入总计、支出总计均为 368.59 万元，与上年

相比收、支总计增加 72.91 万元，增长 24.66%。主要是人员经

费增加，收支增加。

二、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2022 年度本年收入合计 368.59 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

入 368.59 万元，占 100%；事业收入 0 万元，占 0%；经营收入

0 万元，占 0%；其他收入 0 万元，占 0%。

三、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2 年度本年支出合计 368.59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341.59 万元，占 92.67%；项目支出 27 万元，占 7.33%；经营

支出 0 万元，占 0%。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22 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总计、支出总计均为 368.59 万元，

与上年相比收、支总计均增加 72.91 万元，增长 24.66%。主要

原因是人员经费增加，收支增加。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2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年初预算 23.16 万

元，支出决算 368.59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591.49%，占本

年支出合计的 100%。与上年相比，财政拨款支出增加 72.91 万

元，增长 24.66%，主要原因是人员经费增加。



按照政府功能分类科目，其中：

1.公共安全支出（类）公安（款）行政运行（项）。

年初预算 22.93 万元，支出决算 312.06 万元，完成年初预

算 1360.92%。决算数大于年初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后期追加行

政运行经费指标，财政按此科目下达指标。

2.公共安全支出（类）公安（款）执法办案（项）。

年初预算 0 万元，支出决算 22 万元，决算数大于年初预算

数的主要原因是后期追加办公经费指标，财政按此科目下达指

标。

3.公共安全支出（类）公安（款）其他公安支出（项）。



年初预算预算 0 万元，支出决算 5 万元，决算数大于年初

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后期追加办公经费指标，财政按此科目下

达标。

4.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

年初预算 0 万元，支出决算 20.4 万元，决算数大于年初预

算数的主要原因是2022年追加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5.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行政单位

医疗（项）。

年初预算 0.23 万元，支出决算 9.13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

的 3969.57%。决算数大于年初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 2022 年追加

行政单位医疗支出。



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2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 341.59 万元，

包括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其中：

（一）人员经费 334.11 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

贴补贴、奖金、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职工基本医

疗保险缴费、奖励金。

（二）公用经费 7.48 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邮电费、

差旅费、委托业务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其他商品和服务

支出。



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单位 2022 年度无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支，已公开

空表。

八、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单位 2022 年度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收支，已公

开空表。

九、财政拨款“三公”经费及会议费、培训费支出决算情

况说明

（一）“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2 年度财政拨款安排“三公”经费支出预算 4.53 万元，

支出决算 4.53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决算数与预算数持平。

支出决算比上年增加 0.24 万元，决算数较上年增加的主要原因

是由于疫情原因，车辆经费增加。

1.因公出国（境）费支出情况说明

本年度无财政拨款因公出国（境）费支出。

2.公务用车购置费支出情况说明

本年度无财政拨款公务用车购置费支出。

3.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情况说明



2022 年度财政拨款安排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用预算 4.53

万元，支出决算 4.53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决算数与预算

数持平。决算数较上年增加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疫情原因，车辆

经费增加。

4.公务接待费支出情况说明

本年度无财政拨款公务接待费支出。

（二）培训费支出情况说明

2022 年度财政拨款安排培训费预算 0 万元，支出决算 0

万元。决算数较上年减少的主要原因是 2022 年无财政拨款培训

费支出。

（三）会议费支出情况说明

本年度无财政拨款会议费支出。

十、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说明

2022 年度机关运行经费预算 7.48 万元，支出决算 7.48 万

元，完成预算的 100%。支出决算比上年减少 1.82 万元，主要

原因是压缩公用经费，节约开支。

十一、政府采购支出情况说明

本单位 2022 年度无政府采购事项。

十二、国有资产占用及购置情况说明



截至 2022 年末，本单位机关及所属单位共有车辆 5 辆，

其中副部（省）级以上领导用车 0 辆，主要领导干部用车 0 辆，

机要通信用车 0 辆，应急保障用车 0 辆，执法执勤用车 5 辆，

特种专业技术用车 0 辆，离退休干部用车 0 辆，其他用车 0 辆，

单价 100 万元以上的设备（不含车辆）0 台（套）。

2022 年当年购置车辆 0 辆；购置单价 100 万元以上的设备

0 台（套）。

十三、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一）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说明

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本单位未组织开展了 2022 年度单

位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工作。

本单位 2022 年度不单独填写绩效自评表。

本单位 2022 年不主管专项资金。

本单位无部门重点评价项目，未开展部门重点评价工作。

（二）单位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

本单位末组织开展 2022 年度单位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工作。

（三）项目绩效自评结果

本单位 2022 年度不单独填写绩效自评表。

（四）专项资金绩效自评结果

本单位不主管专项资金



（五）部门重点评价项目绩效评价结果

本单位无部门重点评价项目

（六）财政重点评价项目绩效评价结果

本单位无财政重点评价项目

十四、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1.决算公开表格中金额数值保留两位小数，公开数据为四

舍五入计算结果；个别数据项之间，个别数据合计项与分项数

字之和存在小数点后尾差。

2.宝鸡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交通案件侦查大队决算数据

反映一个单位收支情况。

3.与年初预算单位相比，无预算单位变化调整。



第三部分 2022 年度单位决算表





















第四部分 专业名词解释

1.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

而发生的各项支出。

2.项目支出：指单位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

展目标所发生的各项支出。

3.“三公”经费：指单位使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

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支出。

4.财政拨款收入：指本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5.公用经费：指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

标用于设备设施的维持性费用支出，以及直接用于公务活动的

支出，具体包括公务费、业务费、修缮费、设备购置费、其他

费用等。

6.工资福利支出：反映开支的在职职工和编制外长期聘用

人员的各类劳动报酬，以及上述人员缴纳的各项社会保险费等。

7.结转资金：即当年预算已执行但未完成，或者因故未执

行，下一年度需要按原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8.结余资金：即当年预算工作目标已完成，或者因故终止，

当年剩余的资金。



第五部分 附 件

一、部门重点评价项目绩效评价结果

无部门重点评价项目。

二、财政重点评价项目绩效评价结果

无财政重点评价项目。


